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中簡字第2846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何思珈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

決處刑（113年度偵字第4776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何思珈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特定

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如附件）之記載。

二、論罪科刑之理由：

(一)核被告何思珈所為，係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

務機關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及刑法

第310條第2項之加重誹謗罪。被告以一行為觸犯上開兩罪

名，為想像競合犯，應從一重之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

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處

斷。　　

(二)爰審酌被告：⑴為智力成熟之人，僅因與告訴人存有債務糾

紛，竟不思以理性平和方式處理，恣意在多數人得以共見之

社群網站刊登文字訊息、相片，對於告訴人加以指摘並非法

利用告訴人之個人資料，無視他人之人格尊嚴及隱私權，所

為實值非難；⑵犯後承認犯行之態度；⑶國中畢業之智識程

度，經濟狀況貧困，具中度身心障礙（見卷附個人戶籍資

料、被告警詢筆錄註記、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等一切情

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被告用以連接網際網路、張貼文字訊息及相片之裝置，屬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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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本件犯罪所用之物，然未扣案，且無證據證明係被告所

有，即無諭知沒收，附此敘明。

三、適用之法律：

(一)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454條第2項。

(二)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第41條，刑法第11條前段、

第310條第2項、第55條、第41條第1項前段。

(三)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

四、如不服本判決，得自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庭提出上訴

狀（應附繕本）。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

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

正本之日起算。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

　　　　　　　　　臺中簡易庭　　法　官　林德鑫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鄭詠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

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6條第1項所規定資料外，應

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為

特定目的外之利用：

一、法律明文規定。

二、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三、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

四、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

五、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

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

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六、經當事人同意。

七、有利於當事人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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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公務機關依前項規定利用個人資料行銷者，當事人表示拒絕接

受行銷時，應即停止利用其個人資料行銷。

非公務機關於首次行銷時，應提供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之方

式，並支付所需費用。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6

條第1項、第15條、第16條、第19條、第20條第1項規定，或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21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

害於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

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10條

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為誹謗

罪，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散布文字、圖畫犯前項之罪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萬

元以下罰金。

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

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偵字第47768號

　　被　　　告　何思珈　（年籍資料詳卷）

上列被告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宜聲

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緣何思珈因與吳靜玟有債務糾紛，何思珈竟意圖散布於眾且

損害他人之利益，基於加重誹謗、非法利用他人個人資料之

犯意，於民國113年5月20日9時17分許，在臺中市北屯區松

和街住處（地址詳卷）內，使用暱稱「艾尼兒」，在社群網

站臉書社團「全台欠錢騙吃拐干黑名單」上，張貼「3500

很多嗎 台中住逢甲 玩我，那對不起了，我還妳而已 不出

來面對，不定時po網 吳妍萱」等語之貼文，並張貼含有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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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玟大頭貼照片之通訊軟體LINE個人頁面擷圖，又於該貼文

下留言「很悲哀的人，還是三個孩子的媽媽」等語，足以貶

損吳靜玟之名譽，且足生損害於吳靜玟。

二、案經吳靜玟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何思珈於警詢及偵訊時坦承不諱，

核與證人即告訴人吳靜玟於警詢之證述及偵訊時之具結證述

內容大致相符，且有被告與告訴人之通訊軟體對話內容翻拍

照片、臉書頁面擷圖、告訴人之通訊軟體LINE照片、受理各

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等資料在卷可稽，足認

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應堪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10條第2項之加重誹謗、個人資料

保護法第41條之非法利用他人個人資料等罪嫌。被告係以一

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前段

規定，從一重之非法利用他人個人資料罪處斷。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　　日

　　　　　　　　　　　　 　　　檢察官　戴旻諺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書記官　林建宗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10條

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為誹謗

罪，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散布文字、圖畫犯前項之罪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萬

元以下罰金。

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

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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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6

條第1項、第15條、第16條、第19條、第20條第1項規定，或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21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

害於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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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中簡字第2846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何思珈




上列被告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偵字第4776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何思珈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如附件）之記載。
二、論罪科刑之理由：
(一)核被告何思珈所為，係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及刑法第310條第2項之加重誹謗罪。被告以一行為觸犯上開兩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從一重之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斷。　　
(二)爰審酌被告：⑴為智力成熟之人，僅因與告訴人存有債務糾紛，竟不思以理性平和方式處理，恣意在多數人得以共見之社群網站刊登文字訊息、相片，對於告訴人加以指摘並非法利用告訴人之個人資料，無視他人之人格尊嚴及隱私權，所為實值非難；⑵犯後承認犯行之態度；⑶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經濟狀況貧困，具中度身心障礙（見卷附個人戶籍資料、被告警詢筆錄註記、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被告用以連接網際網路、張貼文字訊息及相片之裝置，屬供犯本件犯罪所用之物，然未扣案，且無證據證明係被告所有，即無諭知沒收，附此敘明。
三、適用之法律：
(一)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454條第2項。
(二)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第41條，刑法第11條前段、第310條第2項、第55條、第41條第1項前段。
(三)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
四、如不服本判決，得自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庭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
　　　　　　　　　臺中簡易庭　　法　官　林德鑫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鄭詠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
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6條第1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
一、法律明文規定。
二、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三、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
四、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
五、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六、經當事人同意。
七、有利於當事人權益。
非公務機關依前項規定利用個人資料行銷者，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時，應即停止利用其個人資料行銷。
非公務機關於首次行銷時，應提供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之方式，並支付所需費用。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6條第1項、第15條、第16條、第19條、第20條第1項規定，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21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害於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10條
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為誹謗罪，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散布文字、圖畫犯前項之罪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偵字第47768號
　　被　　　告　何思珈　（年籍資料詳卷）

上列被告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緣何思珈因與吳靜玟有債務糾紛，何思珈竟意圖散布於眾且損害他人之利益，基於加重誹謗、非法利用他人個人資料之犯意，於民國113年5月20日9時17分許，在臺中市北屯區松和街住處（地址詳卷）內，使用暱稱「艾尼兒」，在社群網站臉書社團「全台欠錢騙吃拐干黑名單」上，張貼「3500 很多嗎 台中住逢甲 玩我，那對不起了，我還妳而已 不出來面對，不定時po網 吳妍萱」等語之貼文，並張貼含有吳靜玟大頭貼照片之通訊軟體LINE個人頁面擷圖，又於該貼文下留言「很悲哀的人，還是三個孩子的媽媽」等語，足以貶損吳靜玟之名譽，且足生損害於吳靜玟。
二、案經吳靜玟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何思珈於警詢及偵訊時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吳靜玟於警詢之證述及偵訊時之具結證述內容大致相符，且有被告與告訴人之通訊軟體對話內容翻拍照片、臉書頁面擷圖、告訴人之通訊軟體LINE照片、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等資料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應堪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10條第2項之加重誹謗、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法利用他人個人資料等罪嫌。被告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非法利用他人個人資料罪處斷。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　　日
　　　　　　　　　　　　 　　　檢察官　戴旻諺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書記官　林建宗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10條
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為誹謗罪，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散布文字、圖畫犯前項之罪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6條第1項、第15條、第16條、第19條、第20條第1項規定，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21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害於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中簡字第2846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何思珈


上列被告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
決處刑（113年度偵字第4776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何思珈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特定
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如附件）之記載。
二、論罪科刑之理由：
(一)核被告何思珈所為，係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
    務機關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及刑法
    第310條第2項之加重誹謗罪。被告以一行為觸犯上開兩罪名
    ，為想像競合犯，應從一重之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
    公務機關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斷
    。　　
(二)爰審酌被告：⑴為智力成熟之人，僅因與告訴人存有債務糾
    紛，竟不思以理性平和方式處理，恣意在多數人得以共見之
    社群網站刊登文字訊息、相片，對於告訴人加以指摘並非法
    利用告訴人之個人資料，無視他人之人格尊嚴及隱私權，所
    為實值非難；⑵犯後承認犯行之態度；⑶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
    ，經濟狀況貧困，具中度身心障礙（見卷附個人戶籍資料、
    被告警詢筆錄註記、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等一切情狀，
    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被告用以連接網際網路、張貼文字訊息及相片之裝置，屬供
    犯本件犯罪所用之物，然未扣案，且無證據證明係被告所有
    ，即無諭知沒收，附此敘明。
三、適用之法律：
(一)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454條第2項。
(二)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第41條，刑法第11條前段、
    第310條第2項、第55條、第41條第1項前段。
(三)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
四、如不服本判決，得自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庭提出上訴
    狀（應附繕本）。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
    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
    正本之日起算。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
　　　　　　　　　臺中簡易庭　　法　官　林德鑫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鄭詠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
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6條第1項所規定資料外，應
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為
特定目的外之利用：
一、法律明文規定。
二、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三、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
四、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
五、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
    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
    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六、經當事人同意。
七、有利於當事人權益。
非公務機關依前項規定利用個人資料行銷者，當事人表示拒絕接
受行銷時，應即停止利用其個人資料行銷。
非公務機關於首次行銷時，應提供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之方
式，並支付所需費用。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6
條第1項、第15條、第16條、第19條、第20條第1項規定，或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21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
害於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
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10條
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為誹謗
罪，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散布文字、圖畫犯前項之罪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萬
元以下罰金。
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
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偵字第47768號
　　被　　　告　何思珈　（年籍資料詳卷）
上列被告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宜聲
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緣何思珈因與吳靜玟有債務糾紛，何思珈竟意圖散布於眾且
    損害他人之利益，基於加重誹謗、非法利用他人個人資料之
    犯意，於民國113年5月20日9時17分許，在臺中市北屯區松
    和街住處（地址詳卷）內，使用暱稱「艾尼兒」，在社群網
    站臉書社團「全台欠錢騙吃拐干黑名單」上，張貼「3500 
    很多嗎 台中住逢甲 玩我，那對不起了，我還妳而已 不出
    來面對，不定時po網 吳妍萱」等語之貼文，並張貼含有吳
    靜玟大頭貼照片之通訊軟體LINE個人頁面擷圖，又於該貼文
    下留言「很悲哀的人，還是三個孩子的媽媽」等語，足以貶
    損吳靜玟之名譽，且足生損害於吳靜玟。
二、案經吳靜玟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何思珈於警詢及偵訊時坦承不諱，
    核與證人即告訴人吳靜玟於警詢之證述及偵訊時之具結證述
    內容大致相符，且有被告與告訴人之通訊軟體對話內容翻拍
    照片、臉書頁面擷圖、告訴人之通訊軟體LINE照片、受理各
    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等資料在卷可稽，足認
    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應堪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10條第2項之加重誹謗、個人資料
    保護法第41條之非法利用他人個人資料等罪嫌。被告係以一
    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前段
    規定，從一重之非法利用他人個人資料罪處斷。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　　日
　　　　　　　　　　　　 　　　檢察官　戴旻諺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書記官　林建宗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10條
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為誹謗
罪，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散布文字、圖畫犯前項之罪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萬
元以下罰金。
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
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6
條第1項、第15條、第16條、第19條、第20條第1項規定，或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21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
害於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
金。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中簡字第2846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何思珈


上列被告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偵字第4776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何思珈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如附件）之記載。
二、論罪科刑之理由：
(一)核被告何思珈所為，係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及刑法第310條第2項之加重誹謗罪。被告以一行為觸犯上開兩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從一重之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斷。　　
(二)爰審酌被告：⑴為智力成熟之人，僅因與告訴人存有債務糾紛，竟不思以理性平和方式處理，恣意在多數人得以共見之社群網站刊登文字訊息、相片，對於告訴人加以指摘並非法利用告訴人之個人資料，無視他人之人格尊嚴及隱私權，所為實值非難；⑵犯後承認犯行之態度；⑶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經濟狀況貧困，具中度身心障礙（見卷附個人戶籍資料、被告警詢筆錄註記、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被告用以連接網際網路、張貼文字訊息及相片之裝置，屬供犯本件犯罪所用之物，然未扣案，且無證據證明係被告所有，即無諭知沒收，附此敘明。
三、適用之法律：
(一)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454條第2項。
(二)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第41條，刑法第11條前段、第310條第2項、第55條、第41條第1項前段。
(三)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
四、如不服本判決，得自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庭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
　　　　　　　　　臺中簡易庭　　法　官　林德鑫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鄭詠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
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6條第1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
一、法律明文規定。
二、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三、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
四、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
五、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六、經當事人同意。
七、有利於當事人權益。
非公務機關依前項規定利用個人資料行銷者，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時，應即停止利用其個人資料行銷。
非公務機關於首次行銷時，應提供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之方式，並支付所需費用。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6條第1項、第15條、第16條、第19條、第20條第1項規定，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21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害於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10條
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為誹謗罪，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散布文字、圖畫犯前項之罪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偵字第47768號
　　被　　　告　何思珈　（年籍資料詳卷）上列被告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緣何思珈因與吳靜玟有債務糾紛，何思珈竟意圖散布於眾且損害他人之利益，基於加重誹謗、非法利用他人個人資料之犯意，於民國113年5月20日9時17分許，在臺中市北屯區松和街住處（地址詳卷）內，使用暱稱「艾尼兒」，在社群網站臉書社團「全台欠錢騙吃拐干黑名單」上，張貼「3500 很多嗎 台中住逢甲 玩我，那對不起了，我還妳而已 不出來面對，不定時po網 吳妍萱」等語之貼文，並張貼含有吳靜玟大頭貼照片之通訊軟體LINE個人頁面擷圖，又於該貼文下留言「很悲哀的人，還是三個孩子的媽媽」等語，足以貶損吳靜玟之名譽，且足生損害於吳靜玟。
二、案經吳靜玟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何思珈於警詢及偵訊時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吳靜玟於警詢之證述及偵訊時之具結證述內容大致相符，且有被告與告訴人之通訊軟體對話內容翻拍照片、臉書頁面擷圖、告訴人之通訊軟體LINE照片、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等資料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應堪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10條第2項之加重誹謗、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法利用他人個人資料等罪嫌。被告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非法利用他人個人資料罪處斷。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　　日
　　　　　　　　　　　　 　　　檢察官　戴旻諺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書記官　林建宗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10條
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為誹謗罪，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散布文字、圖畫犯前項之罪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6條第1項、第15條、第16條、第19條、第20條第1項規定，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21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害於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